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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2012年度税收征管情况审计结果

　（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告）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有关规定，2013 年广州市 

审计局（以下简称市审计局）对广州市地方税务局（以下简称市 

地税局）及其属下越秀区、荔湾区、海珠区等 12 个区（县级市） 

地税局的 2012 年度税收征管情况进行了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 

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评价 

审计结果表明，市地税系统 2012 年度较好地执行了国家的 

税收征管政策，紧紧围绕组织收入中心工作和“克难、平稳、发 

展”的工作主线，积极应对严峻的收入形势，坚持依法治税，全 

力挖潜堵漏，圆满完成省、市两级政府要求的收入任务，2012 年 

组织地方各项税、费、基金收入比上年度增长 9.73%，其中地方 

税收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，达到 1047.42 亿元，为各级政府 

推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。全市地税系 

统充分利用综合治税信息，同时有效开展纳税评估，在提高纳税 

服务水平和税收征管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；税收优惠政策执 

行情况良好。市地税局及各区（县级市）地税局提供的税收征管 

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税收入库和税收减免情况，税收征 

管基本遵守了有关财经法规，但仍存在部分纳税户未足额申报缴 

纳各项税费和多收部分纳税户滞纳金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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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

(一) 8 户施工企业取得工程预收款未完税 3 175.48 万元，经 

审计指出问题后，部分纳税户已自行补缴相关税费合计 2 

568.61 万元。 

(二)部分纳税户未足额申报缴纳各项税费 2 875.23 万元，经 

审计指出问题后，部分纳税户已自行补缴相关税费合计 1 

302.92 万元。 

(三)  2012 年车船税实际入库金额与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 

供全市车辆保有量数据测算的收入相比，存在一定幅度的差异， 

主要原因是市地税局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未建立车船税涉税信 

息交换机制，未能掌握完整、准确的车船税税源管理数据库。 

三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

审计结束后，市审计局向市地税局出具了审计报告，依法下 

达了审计决定，市地税局及各区（县级市）地税局对审计发现的 

问题很重视，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。截至目前，有关 

追缴纳税户各项税费问题已整改完毕；有关车船税问题，在市领 

导对市审计局的信息专送作出批示后，市地税局和市公安局交警 

支队立即采取措施推进联网工作，实现“先税后年检”，同时委托 

海事部门代征船舶车船税，加大了车船税征管力度，2013 年车船 

税入库数达 14 亿元，同比增长 85%。


